附件1
莆田市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时间安排表

	时间
	事项

	5月26日至

6月20日
	拟入学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七年级新生家长用手机下载“莆田惠民宝”APP，并进行实名注册认证,完善就学证照。

	6月21日至

6月30日
	适龄少年儿童家长网上报名。报名方式：手机报名，打开“莆田惠民宝”APP，点击首页“部门服务”中莆田市教育局“中小学报名”栏目，选择相应学段报名。

	7月4日至6日
	民办小学、初中学校招生报名。报名方式：莆田市2022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报名入口

	7月7日
	报名人数超过学校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电脑随机的方式为每位报名学生产生一个报名号并在学校网上公布。

	7月8日
	由各县区统一完成辖区内民办小学、初中随机派位，并公布录取名单。

	7月9日-10日
	派位成功名单报送市教育局相关科室备案及协调县区间调档工作。

	7月1日至10日
	各公办中小学对学生网上报名材料进行预审。

	7月11日至15日
	学生报名材料预审不通过的,家长再次补全材料。

	7月16日至20日
	各公办中小学对学生报名材料进行终审。

	7月22日至23日
	各县区教育局、各公办中小学根据招生方案确认符合片区招生条件学生名单。家长可登录惠民宝查看审核进度情况。

	7月24日至25日
	市直中小学、各县区教育局向社会公布各公办中小学学位剩余情况，分别组织所辖中心城区公办中小学随机派位，市直中小学、县（区）教育通过网上公布派位结果。

	7月27日至28日
	派位落选或未能参加派位的新落户学生和随迁子女，由属地所在县（区）教育局按照“相对就近入学”原则统筹安排就学。

	7月30日
	各校公布网上报名录取名单。

	8月28日

至8月29日
	各学校组织入学注册。

	8月30日
	各学校组织电脑随机编班。


附件2

莆田市XXXX学校2022年秋季七年级

招生简章（模板）

（参考样式，小学民办学校也参照此模板修订）

一、招生领导小组

二、招生对象

招收义务教育阶段的六年级毕业生。
三、报名办法及时间

1.网上统一报名。有意向选择XXXX就读的小学六年级毕业学生均须通过网络报名方可被我校录取。报名方式：通过打开浏览器，访问网站“莆田市教育局”，选择首页正中位置的“2022年莆田市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网上报名”栏目，选择“民办小学、初中学校报名”。报名结束后请家长保存好学生的报名号，便于查询。

2.选择报名类型。学生报名类型分为：已在中心城区小学六年级就读的学生和非中心城区小学六年级就读的学生（除中心城区小学之外的所有学生）两种类型。中心城区小学指荔城区的拱辰、镇海街道办事处和城厢区的凤凰山、霞林、龙桥街道办事处范围内的所有公办和民办小学。每位报名学生应根据本人小学六年级就读学校选择相对应的类型（城区小学学生或新进城学生）进行报名。类型选择错误，视同自动放弃报名。

3.每位学生只限报1所民办学校。

4.报名时间：7月4日-7月6日。每天系统开放时间为上午9：00至晚上9：00。错过报名时间一律不再补报。

四、招生录取办法

（一）随机摇号电脑派位

1.随机摇号指标分配

2. 随机摇号方式

（1）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数的，一次性全部录取；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实行电脑随机摇号派位录取，未被录取的学生，由生源地教育行政部门按《莆田市教育局关于认真做好2022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莆教〔2022〕14号）及相关政策安排到公办学校就读。
（2）随机摇号组织要求：电脑随机摇号派位工作由我校组织，现场实施，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代表或学校家委会家长代表等进行现场监督并参与电脑随机摇号派位，全程需录相备案。

（3）随机摇号方法：

一是7月7日，由电脑随机的方式为每位报名的学生生成一个抽签号，并在我校网站（学校网址）上进行公布。

二是7月8日，组织上述有关人员代表，实行手工方式，现场随机抽取一个起始号进行派位，从起始号起的顺延序号均为派位成功对象，额满为止。电脑派位结果立即公布，并刻录光盘一式三份签字封存并送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二）教育优待对象录取

符合照顾政策的驻莆部队现役军人子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莆田市引进人才子女、SOS儿童村适龄少年儿童等优待照顾录取的小学毕业生名单，于6月25日前由所在单位送市教育局，由市教育局统筹安排到我校就读的，同时要参加网上报名方可录取。

五、录取调档

1.我校将在网站（    学校）及（     ）微信公众号上公布录取结果，被录取的学生必须到我校缴纳学费确认就读，否则视为自行放弃。

2.学生缴费确认后，由我校负责办理学生学籍调档工作。

六、收费标准
七、奖学助学

八、招生服务咨询电话

   

                                   2022年6月 日
附件3

2022年莆田市民办小学、初中学校招生照顾对象登记表

_______县（区）       报名学校_____________    编号_______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毕业学校
	
	现居住地址
	

	全国学籍号
	 
	照顾类型
	

	学生签名：

家长（监护人）签名：                                                                                                    
	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1. 招生照顾对象由学生父母所在单位的业务主管部门确认汇总后，将该表及佐证材料报送拟就读学校所在地教育主管行政部门审核。

2.本表一式两份。有关栏目必须认真如实填写。对弄虚作假的学生将取消录取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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